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13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馬凱蕙

被      告  楊威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113年度易字第89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387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威立與告訴人即代號AD

000-H112494號之女童(民國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

稱A女)素不相識，於112年7月30日12時5分，在新北市○○

區○○路0段00號全家超商三芝吉祥店內座位區，被告趁A女

自座位起身從其面前經過走向A女胞兄而不及抗拒之際，徒

手觸摸A女之臀部，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騷擾得逞1次。因認

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等語。經

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揭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

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

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

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理

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有對A女為性騷擾犯行，業據證

人即告訴人A女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審酌A女與被告素不

相識，案發時係第一次見到被告，與被告無任何仇恨，當無

誣陷被告之理，況A女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一致，自

堪信為真實。又證人B男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當天我跟被告

坐著聊天，被告手舞足蹈，講到一半A女從旁邊跑過來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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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被告的中間，後來A女告訴我，她被被告摸臀部很不舒

服等語；再經原審勘驗案發時之監視錄影光碟，確有見到A

女穿越被告與B男中間時，被告有用手揮向A女背部之情，足

認A女之指訴為真，原審逕為被告無罪之判決，違反證據法

則及論理法則等語。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

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

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

「罪疑唯輕」、「無罪推定」之原則下，即不得遽為不利被

告之認定。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

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

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即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程

度），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法院即應為被

告無罪之諭知，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

擔，即實質舉證責任之當然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

據裁判主義。

　㈡證人即A女於警詢中證稱：我當天在全家便利商店內，我想

去找哥哥吃餅乾，我從座位站起來要走去哥哥旁邊時，因為

背對著被告，他就趁機伸手過來摸我屁股一下，之後他站起

來離開便利商店等語（偵卷第8頁）；於偵查中證稱：我從

椅子上過去找哥哥時，我背對被告，被告就摸我屁股等語

（偵卷第40至41頁）；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當天我與哥哥在

全家超商內，被告與哥哥在聊天，我在旁邊聽，後來我從旁

邊跑過去哥哥那邊，被告就從後面摸我屁股，像是用揮的，

揮一下，大概差不多一秒鐘的時間，實際上有碰到，感覺是

摸到屁股跟腰部中間（即A女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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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原審卷第139至142頁）。是A女從椅子上起身過去走

到哥哥旁邊，經過被告前方時，因背對著被告，而遭被告由

後方摸A女的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位置等情，A女前後所述固

屬一致。

　㈢惟經原審勘驗案發時之監視錄影光碟，其勘驗結果如下：錄

影開始時，被告坐在畫面上方顧客用餐區之矮椅上，面向坐

在高腳椅上之男童(即A女之兄，下稱B男)，坐在高腳椅上之

A女坐在被告右側，被告與B男對話，過程中被告不斷指向某

處、B男，隨後又靠著椅背大笑，B男則不斷揮舞雙手、扭動

身體，A女則看向兩人，保持微笑，隨即站起身，自被告與B

男中間處走向B男，靠近B男椅子扶手，面向B男之際，被告

同時以右手拍A女背部（因拍攝角度看不到被告的手拍打A女

背部的位置及有無接觸到A女身體），A女隨即轉身看向被

告，並站立於B男椅子左側，被告則笑著與A女對話，B男則

不斷揮舞雙手、扭動身體，隨即錄影結束等情，有原審勘驗

筆錄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可考(原審卷第65至66、71至79

頁)。是由上開監視錄影畫面可見，A女從椅子上起身，從被

告與B男中間處走向B男，於面向B男而背對被告時，被告有

以手拍A女背部下方等情，固與A女前開證述相符。然由被告

與B男之互動情形、A女走向B男之過程、被告與A女及B男之

相對位置等節以觀，當時被告與B男面對面交談，被告與B男

分別有以手揮舞、扭動身體、大笑等表情反應或肢體動作，

足見雙方對話情形頗為熱烈，此時A女自被告與B男中間處走

向B男，走至被告與B男中間時，A女面向B男而背對被告，這

時被告與B男之視線及互動因A女穿越2人中間而受到干擾，

被告即以手拍向A女背後，因被告手抬起來的角度及其與A女

間之相對距離，其往下拍到A女背部時可能碰觸到A女所述之

A女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惟A女轉身看向被告時，被

告仍笑著看向A女及B男並與之對話，B男則仍有揮舞、扭動

等肢體動作，足見被告拍A女背部前後之時間，被告與B男一

直處於熱烈對話之狀態，則A女穿過被告與B男中間時，已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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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到被告與B男對話時之眼神交流及互動狀態，被告因而以

手拍向A女以示意A女不要擋在被告與B男中間，尚與常情相

符；況被告以手拍向A女背部時，其視線仍往B男方向看去

(只是因其視線遭到A女阻擋而可能無法直接看到B男)，其視

角並非關注在A女之身體，且當A女轉身看向被告，使被告與

B男間又有空間可以為視線交流時，被告之眼神仍往B男方向

看去，亦非關注在A女身上，是被告又能與B男有直接眼神接

觸時，被告即未再拍打、觸碰A女之身體，足見被告拍向A女

背部僅為表示其與B男之對話過程遭到A女經過所干擾，尚難

逕認其上開行為係出於性騷擾A女之意圖。

　㈣證人B男於原審審理中固先證稱：當時A女從我旁邊過去，被

告的手就伸出來摸A女屁股等語（原審卷第146頁）；惟後改

稱：我只有看到被告彎腰趴下去，我看到被告伸手，但我實

際上沒有看到被告碰到A女，剛剛應該是我記錯了等語（原

審卷第149頁）。則B男究竟有無看到被告觸摸A女身體，B男

前後所述已有明顯出入，更無法率認被告拍向A女身體之行

為係基於性騷擾之動機及故意。

　㈤A女對被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事件，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

水分局調查後，認定被告性騷擾行為不成立，其理由略以：

監視器畫面錄到當時被告與B男相談甚歡，A女起身穿過被告

面前欲找B男時，被告手碰了A女身後一下，A女轉身面對被

告聽被告繼續講話，B男則在進行肢體表演；審酌雙方為陌

生關係，事件發生時被告與B男相談甚歡而連續有伸手指揮

之動作，惟A女起身穿過被告面前，被告手碰觸到A女身體，

難認此觸碰行為有性與性別意味，經會議表決，本案性騷擾

不成立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5月6日新

北警淡治字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報告

書可參（原審卷第131至132頁及後附之公文袋內不公開資

料），此一調查結果核與本院前開認定結果相符，更可見被

告以手拍向A女背部之行為並非基於性騷擾之意圖及故意甚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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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求，並於判

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對於原審取捨

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

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

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綜上，檢察官

上訴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自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審理期日到庭，爰不待其

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捷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啓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89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威立　

指定辯護人　李巧雯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243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威立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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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威立與代號AD000-H112494號之女童

(民國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素不相

識，於112年7月30日12時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

00號全家超商三芝吉祥店內座位區，楊威立趁A女自座位起

身從其面前經過走向A女胞兄而不及抗拒之際，徒手觸摸A女

之臀部，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騷擾得逞1次。因認被告涉犯性

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

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

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

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

判例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

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

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

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

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

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

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

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判例參照）。又告訴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

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

認。復按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通常與被告處於利益絕

對相反之立場，陳述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

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告訴人立

於證人地位所為之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證及陳述無瑕疵可

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

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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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

1300號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478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

復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

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

處之行為，構成本罪。而該條所規定之「性騷擾」，係指帶

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感覺，

行為人具有性暗示而調戲被害人之意，以滿足調戲對方之目

的，屬性騷擾之犯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736號刑事

判決意旨參照）。另上開條項雖例示禁止觸及他人臀部、胸

部；然為避免對被害人其他身體部位身體決定自由之保護，

有所疏漏，另規定以「其他身體隱私處」作為概括性補充規

定。而所謂「其他身體隱私處」，乃不確定法律概念。客觀

上固然包括男女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部等通常社會觀念

中屬於身體隱私或性敏感部位。至於其他身體部位，諸如耳

朵、脖子、肚臍、腰部、肩膀、背部、小腿、大腿外側及膝

蓋腿等男女身體部位，究竟是否屬於前開條文所稱「其他身

體隱私處」，解釋上當非僅以該身體部位是否外露為斷，而

係以該等身體部位如遭行為人親吻、擁抱或觸摸，該等作為

是否與性有關，而足以引發被害人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

擾之平和狀態遭受破壞以為認定，而此等認定應依社會通念

及被害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

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

具體事實綜合判斷之（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參

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罪嫌，無非係

以告訴人A女之指述及監視錄影畫面等證據為憑。

四、訊據被告楊威立矢口否認上揭犯行，辯稱：伊當時沒有碰觸

到A女，也沒有性騷擾A女的故意等語。

五、經查：

　㈠證人即A女於警詢中證稱：我今天中午12點左右在全家便利

商店（新北市○○區○○路○段00號）內，我當時想去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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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吃餅乾，我從座位站起來要走去哥哥旁邊的時候，因為背

對著那個阿伯，他就趁機伸手過來摸我屁股一下，之後他站

起來離開便利商店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24387號卷〈下稱

偵卷〉第8頁），於偵查中證稱：（你在從椅子上過去找你

哥哥時，阿伯對你做了什麼事？）因為我走過去找我哥哥

時，我背對他，他就摸我的屁股等語（見偵卷第40至41

頁），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天伊與哥哥（即B男）

在全家超商三芝吉祥店內，被告與哥哥在聊天，伊在旁邊

聽，後來伊從旁邊跑過去哥哥那邊，被告就從後面摸我屁

股，像是用揮的，揮一下，大概差不多一秒鐘的時間，實際

上有碰到，感覺是摸到屁股跟腰部中間（經司法詢問員與A

女確認為「A女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等語（見本

院易字卷第139、140、142頁），固指稱被告於案發當時有

摸伊「屁股」等情。惟本院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店內之監視器

錄影畫面結果：「錄影開始時，一身穿灰色短袖上衣之男子

（對照卷內資料，應係被告楊威立，下稱被告），坐在畫面

上方顧客用餐區之矮椅上，面向一名身穿橘色短袖上衣、坐

在高腳椅上之男童（下稱B男），另一名身穿黑色短袖上

衣、坐在高腳椅上之女童（對照卷內資料，應係告訴人A

女，下稱A女）坐在被告右側，另相鄰被告、A女、B男之右

側長桌、靠窗圓桌各有2名顧客（共4人）坐於該處。被告與

B男對話，過程中被告不斷指向某處、B男，隨後又靠著椅背

大笑，B男則不斷揮舞雙手、扭動身體，A女則看向兩人，保

持微笑，隨即站起身，自被告與B男中間處走向B男，靠近B

男椅子扶手，面向B男之際，被告同時身體微向前傾伸右手

由上往下拍A女背部（因拍攝角度看不到被告的手拍打A女背

部的位置及有無接觸到A女身體），A女隨即轉身看向被告，

站立於B男椅子左側，被告則笑著與A女對話，而B男則不斷

揮舞雙手、扭動身體，隨即錄影結束（如截圖1至17）。」

等情，此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及相關截圖在卷足稽（見本院

卷第65至66頁、71至86頁），由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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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監視器拍攝角度關係，被告為A女身體遮擋，故無法判斷

被告伸右手拍打A女背部之位置及有無接觸到A女身體，是A

女指稱被告伸手摸伊「屁股」等語，是否可採，容非無疑。

　㈡證人B男於本院審理時，先證稱：當時A女從我旁邊過去，被

告的手就伸出來摸A女的屁股等語（見本院卷第146頁），惟

又稱：我只有看到被告彎腰趴下去，我看到被告伸手，我不

太確定被告伸那隻手，我忘記有無看到被告碰到A女的畫面

等語，嗣經本院向其確認究有無看到被告的手勢時，其答

稱：剛剛應該是我記錯了，我實際上應沒有看到；我好像沒

有看到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是證人B男之供述已顯得

前後不一，且最後確認沒有看到被告碰觸A女的手部動作，

是B男之證述尚不得作為A女指述之補強證據。

　㈢又從A女證述被告係以手拍打其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

置，究否屬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稱之「觸摸其他身

體隱私處」，且被告所為是否係出於「性騷擾之犯意」，應

依社會通念及告訴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背

景、環境、當事人關係、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等

具體事實，為綜合判斷。本件A女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

時被告揮一下碰到伊屁股，伊覺得很不舒服，伊覺得伊好像

被侵犯的感覺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然於本案中，衡

酌被告與告訴人並非素不相識，且被告年已75歲，A女及B男

則為兒童，被告以老者身份與年幼之A女及B男聊天嬉戲，尚

無違常情，且當時係在公眾得出入之便利商店用餐區之公開

場合，其旁邊尚有多名顧客在店內用餐及購物而在場目睹，

難認被告在眾目睽睽之下，在主觀上即有性暗示而為調戲之

性騷擾犯意，或所為前揭舉止係帶有性含意、性暗示之挑

逗、調戲，而坐實自己之罪行，尚難與乘私下無人之際而伸

手撫摸他人身體隱私部位之乘人不及抗拒為性騷擾行為而相

類比本案情形。況被告於起身離去上揭全家超商而從A女身

後經過時，亦無再次伸手碰觸A女身體之舉動等情，業據證

人A女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144頁），亦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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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上揭勘驗筆錄及相關截圖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82至85

頁），參以被告係在A女走向其與B男，而擋在其與B男中間

之際，始同時身體微向前傾伸出右手由上往下拍向A女背

部，狀似提醒A女或與其打招呼，縱有接觸到A女身體，亦係

在一瞬間，且僅止一下，並無將手停留在A女身體上下游移

之撫摸舉動，能否與性騷擾行為等同視之，殊屬有疑。是被

告並無反覆碰觸A女身體之情事，其前揭舉止既難認與性有

關，自難僅憑A女個人主觀感受，即行認定被告該當於性騷

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所稱「觸摸其他身體隱私處」之

性騷擾行為及犯意。　　

　㈣另稽諸告訴人對被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事件，業經新北市政

府警察局淡水分局調查後，認未有積極證據證明有性騷擾事

件，而判定本案被告性騷擾行為不成立，其理由係認：「⒈

監視器畫面錄到當時加害人（即被告，下同）與被害人哥哥

（即B男，下同）相談甚歡，被害人（即A女，下同）起身穿

過加害人面前欲找哥哥時，加害人手碰了被害人身後一下，

被害人轉身面對加害人聽加害人繼續講話，而被害人哥哥則

在進行肢體表演。⒉審酌雙方為陌生關係；檢視監視器畫

面，事件發生時加害人與被害人哥哥相談甚歡而連續有伸手

指揮之動作，惟被害人起身穿過加害人面前，加害人手碰觸

到被害人身體，難認此觸碰行為有性與性別意味，經會議表

示，成立性騷擾3票、不成立性騷擾8票，本案性騷擾不成

立。」等語，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5月6日

新北警淡治字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

報告書」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1至132頁及後附之

公文袋內不公開資料），與本院上開認定結果相符，亦堪憑

採，是本件被告所為是否構成性騷擾行為，即值懷疑。

六、綜上所述，本院依卷內相關證據調查結果，就被告於上開

時、地對告訴人性騷擾一節，僅有告訴人單一指述及難以證

明被告犯行之監視錄影畫面檔案、擷圖，尚無其他補強證

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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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

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捷提起公訴，檢察官馬凱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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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13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馬凱蕙
被      告  楊威立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89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3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威立與告訴人即代號AD000-H112494號之女童(民國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素不相識，於112年7月30日12時5分，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全家超商三芝吉祥店內座位區，被告趁A女自座位起身從其面前經過走向A女胞兄而不及抗拒之際，徒手觸摸A女之臀部，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騷擾得逞1次。因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等語。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揭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有對A女為性騷擾犯行，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審酌A女與被告素不相識，案發時係第一次見到被告，與被告無任何仇恨，當無誣陷被告之理，況A女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一致，自堪信為真實。又證人B男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當天我跟被告坐著聊天，被告手舞足蹈，講到一半A女從旁邊跑過來穿過我和被告的中間，後來A女告訴我，她被被告摸臀部很不舒服等語；再經原審勘驗案發時之監視錄影光碟，確有見到A女穿越被告與B男中間時，被告有用手揮向A女背部之情，足認A女之指訴為真，原審逕為被告無罪之判決，違反證據法則及論理法則等語。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之原則下，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即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程度），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法院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之當然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
　㈡證人即A女於警詢中證稱：我當天在全家便利商店內，我想去找哥哥吃餅乾，我從座位站起來要走去哥哥旁邊時，因為背對著被告，他就趁機伸手過來摸我屁股一下，之後他站起來離開便利商店等語（偵卷第8頁）；於偵查中證稱：我從椅子上過去找哥哥時，我背對被告，被告就摸我屁股等語（偵卷第40至41頁）；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當天我與哥哥在全家超商內，被告與哥哥在聊天，我在旁邊聽，後來我從旁邊跑過去哥哥那邊，被告就從後面摸我屁股，像是用揮的，揮一下，大概差不多一秒鐘的時間，實際上有碰到，感覺是摸到屁股跟腰部中間（即A女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等語（原審卷第139至142頁）。是A女從椅子上起身過去走到哥哥旁邊，經過被告前方時，因背對著被告，而遭被告由後方摸A女的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位置等情，A女前後所述固屬一致。
　㈢惟經原審勘驗案發時之監視錄影光碟，其勘驗結果如下：錄影開始時，被告坐在畫面上方顧客用餐區之矮椅上，面向坐在高腳椅上之男童(即A女之兄，下稱B男)，坐在高腳椅上之A女坐在被告右側，被告與B男對話，過程中被告不斷指向某處、B男，隨後又靠著椅背大笑，B男則不斷揮舞雙手、扭動身體，A女則看向兩人，保持微笑，隨即站起身，自被告與B男中間處走向B男，靠近B男椅子扶手，面向B男之際，被告同時以右手拍A女背部（因拍攝角度看不到被告的手拍打A女背部的位置及有無接觸到A女身體），A女隨即轉身看向被告，並站立於B男椅子左側，被告則笑著與A女對話，B男則不斷揮舞雙手、扭動身體，隨即錄影結束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可考(原審卷第65至66、71至79頁)。是由上開監視錄影畫面可見，A女從椅子上起身，從被告與B男中間處走向B男，於面向B男而背對被告時，被告有以手拍A女背部下方等情，固與A女前開證述相符。然由被告與B男之互動情形、A女走向B男之過程、被告與A女及B男之相對位置等節以觀，當時被告與B男面對面交談，被告與B男分別有以手揮舞、扭動身體、大笑等表情反應或肢體動作，足見雙方對話情形頗為熱烈，此時A女自被告與B男中間處走向B男，走至被告與B男中間時，A女面向B男而背對被告，這時被告與B男之視線及互動因A女穿越2人中間而受到干擾，被告即以手拍向A女背後，因被告手抬起來的角度及其與A女間之相對距離，其往下拍到A女背部時可能碰觸到A女所述之A女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惟A女轉身看向被告時，被告仍笑著看向A女及B男並與之對話，B男則仍有揮舞、扭動等肢體動作，足見被告拍A女背部前後之時間，被告與B男一直處於熱烈對話之狀態，則A女穿過被告與B男中間時，已干擾到被告與B男對話時之眼神交流及互動狀態，被告因而以手拍向A女以示意A女不要擋在被告與B男中間，尚與常情相符；況被告以手拍向A女背部時，其視線仍往B男方向看去(只是因其視線遭到A女阻擋而可能無法直接看到B男)，其視角並非關注在A女之身體，且當A女轉身看向被告，使被告與B男間又有空間可以為視線交流時，被告之眼神仍往B男方向看去，亦非關注在A女身上，是被告又能與B男有直接眼神接觸時，被告即未再拍打、觸碰A女之身體，足見被告拍向A女背部僅為表示其與B男之對話過程遭到A女經過所干擾，尚難逕認其上開行為係出於性騷擾A女之意圖。
　㈣證人B男於原審審理中固先證稱：當時A女從我旁邊過去，被告的手就伸出來摸A女屁股等語（原審卷第146頁）；惟後改稱：我只有看到被告彎腰趴下去，我看到被告伸手，但我實際上沒有看到被告碰到A女，剛剛應該是我記錯了等語（原審卷第149頁）。則B男究竟有無看到被告觸摸A女身體，B男前後所述已有明顯出入，更無法率認被告拍向A女身體之行為係基於性騷擾之動機及故意。
　㈤A女對被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事件，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調查後，認定被告性騷擾行為不成立，其理由略以：監視器畫面錄到當時被告與B男相談甚歡，A女起身穿過被告面前欲找B男時，被告手碰了A女身後一下，A女轉身面對被告聽被告繼續講話，B男則在進行肢體表演；審酌雙方為陌生關係，事件發生時被告與B男相談甚歡而連續有伸手指揮之動作，惟A女起身穿過被告面前，被告手碰觸到A女身體，難認此觸碰行為有性與性別意味，經會議表決，本案性騷擾不成立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5月6日新北警淡治字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可參（原審卷第131至132頁及後附之公文袋內不公開資料），此一調查結果核與本院前開認定結果相符，更可見被告以手拍向A女背部之行為並非基於性騷擾之意圖及故意甚明。
四、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求，並於判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綜上，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審理期日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捷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啓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89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威立　
指定辯護人　李巧雯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43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威立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威立與代號AD000-H112494號之女童(民國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素不相識，於112年7月30日12時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全家超商三芝吉祥店內座位區，楊威立趁A女自座位起身從其面前經過走向A女胞兄而不及抗拒之際，徒手觸摸A女之臀部，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騷擾得逞1次。因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又告訴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復按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通常與被告處於利益絕對相反之立場，陳述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告訴人立於證人地位所為之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證及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478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復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構成本罪。而該條所規定之「性騷擾」，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感覺，行為人具有性暗示而調戲被害人之意，以滿足調戲對方之目的，屬性騷擾之犯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73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上開條項雖例示禁止觸及他人臀部、胸部；然為避免對被害人其他身體部位身體決定自由之保護，有所疏漏，另規定以「其他身體隱私處」作為概括性補充規定。而所謂「其他身體隱私處」，乃不確定法律概念。客觀上固然包括男女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部等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身體隱私或性敏感部位。至於其他身體部位，諸如耳朵、脖子、肚臍、腰部、肩膀、背部、小腿、大腿外側及膝蓋腿等男女身體部位，究竟是否屬於前開條文所稱「其他身體隱私處」，解釋上當非僅以該身體部位是否外露為斷，而係以該等身體部位如遭行為人親吻、擁抱或觸摸，該等作為是否與性有關，而足以引發被害人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遭受破壞以為認定，而此等認定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綜合判斷之（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A女之指述及監視錄影畫面等證據為憑。
四、訊據被告楊威立矢口否認上揭犯行，辯稱：伊當時沒有碰觸到A女，也沒有性騷擾A女的故意等語。
五、經查：
　㈠證人即A女於警詢中證稱：我今天中午12點左右在全家便利商店（新北市○○區○○路○段00號）內，我當時想去找哥哥吃餅乾，我從座位站起來要走去哥哥旁邊的時候，因為背對著那個阿伯，他就趁機伸手過來摸我屁股一下，之後他站起來離開便利商店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24387號卷〈下稱偵卷〉第8頁），於偵查中證稱：（你在從椅子上過去找你哥哥時，阿伯對你做了什麼事？）因為我走過去找我哥哥時，我背對他，他就摸我的屁股等語（見偵卷第40至41頁），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天伊與哥哥（即B男）在全家超商三芝吉祥店內，被告與哥哥在聊天，伊在旁邊聽，後來伊從旁邊跑過去哥哥那邊，被告就從後面摸我屁股，像是用揮的，揮一下，大概差不多一秒鐘的時間，實際上有碰到，感覺是摸到屁股跟腰部中間（經司法詢問員與A女確認為「A女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39、140、142頁），固指稱被告於案發當時有摸伊「屁股」等情。惟本院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店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錄影開始時，一身穿灰色短袖上衣之男子（對照卷內資料，應係被告楊威立，下稱被告），坐在畫面上方顧客用餐區之矮椅上，面向一名身穿橘色短袖上衣、坐在高腳椅上之男童（下稱B男），另一名身穿黑色短袖上衣、坐在高腳椅上之女童（對照卷內資料，應係告訴人A女，下稱A女）坐在被告右側，另相鄰被告、A女、B男之右側長桌、靠窗圓桌各有2名顧客（共4人）坐於該處。被告與B男對話，過程中被告不斷指向某處、B男，隨後又靠著椅背大笑，B男則不斷揮舞雙手、扭動身體，A女則看向兩人，保持微笑，隨即站起身，自被告與B男中間處走向B男，靠近B男椅子扶手，面向B男之際，被告同時身體微向前傾伸右手由上往下拍A女背部（因拍攝角度看不到被告的手拍打A女背部的位置及有無接觸到A女身體），A女隨即轉身看向被告，站立於B男椅子左側，被告則笑著與A女對話，而B男則不斷揮舞雙手、扭動身體，隨即錄影結束（如截圖1至17）。」等情，此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及相關截圖在卷足稽（見本院卷第65至66頁、71至86頁），由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觀之，因監視器拍攝角度關係，被告為A女身體遮擋，故無法判斷被告伸右手拍打A女背部之位置及有無接觸到A女身體，是A女指稱被告伸手摸伊「屁股」等語，是否可採，容非無疑。
　㈡證人B男於本院審理時，先證稱：當時A女從我旁邊過去，被告的手就伸出來摸A女的屁股等語（見本院卷第146頁），惟又稱：我只有看到被告彎腰趴下去，我看到被告伸手，我不太確定被告伸那隻手，我忘記有無看到被告碰到A女的畫面等語，嗣經本院向其確認究有無看到被告的手勢時，其答稱：剛剛應該是我記錯了，我實際上應沒有看到；我好像沒有看到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是證人B男之供述已顯得前後不一，且最後確認沒有看到被告碰觸A女的手部動作，是B男之證述尚不得作為A女指述之補強證據。
　㈢又從A女證述被告係以手拍打其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究否屬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稱之「觸摸其他身體隱私處」，且被告所為是否係出於「性騷擾之犯意」，應依社會通念及告訴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背景、環境、當事人關係、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為綜合判斷。本件A女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被告揮一下碰到伊屁股，伊覺得很不舒服，伊覺得伊好像被侵犯的感覺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然於本案中，衡酌被告與告訴人並非素不相識，且被告年已75歲，A女及B男則為兒童，被告以老者身份與年幼之A女及B男聊天嬉戲，尚無違常情，且當時係在公眾得出入之便利商店用餐區之公開場合，其旁邊尚有多名顧客在店內用餐及購物而在場目睹，難認被告在眾目睽睽之下，在主觀上即有性暗示而為調戲之性騷擾犯意，或所為前揭舉止係帶有性含意、性暗示之挑逗、調戲，而坐實自己之罪行，尚難與乘私下無人之際而伸手撫摸他人身體隱私部位之乘人不及抗拒為性騷擾行為而相類比本案情形。況被告於起身離去上揭全家超商而從A女身後經過時，亦無再次伸手碰觸A女身體之舉動等情，業據證人A女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144頁），亦有本院上揭勘驗筆錄及相關截圖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82至85頁），參以被告係在A女走向其與B男，而擋在其與B男中間之際，始同時身體微向前傾伸出右手由上往下拍向A女背部，狀似提醒A女或與其打招呼，縱有接觸到A女身體，亦係在一瞬間，且僅止一下，並無將手停留在A女身體上下游移之撫摸舉動，能否與性騷擾行為等同視之，殊屬有疑。是被告並無反覆碰觸A女身體之情事，其前揭舉止既難認與性有關，自難僅憑A女個人主觀感受，即行認定被告該當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所稱「觸摸其他身體隱私處」之性騷擾行為及犯意。　　
　㈣另稽諸告訴人對被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事件，業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調查後，認未有積極證據證明有性騷擾事件，而判定本案被告性騷擾行為不成立，其理由係認：「⒈監視器畫面錄到當時加害人（即被告，下同）與被害人哥哥（即B男，下同）相談甚歡，被害人（即A女，下同）起身穿過加害人面前欲找哥哥時，加害人手碰了被害人身後一下，被害人轉身面對加害人聽加害人繼續講話，而被害人哥哥則在進行肢體表演。⒉審酌雙方為陌生關係；檢視監視器畫面，事件發生時加害人與被害人哥哥相談甚歡而連續有伸手指揮之動作，惟被害人起身穿過加害人面前，加害人手碰觸到被害人身體，難認此觸碰行為有性與性別意味，經會議表示，成立性騷擾3票、不成立性騷擾8票，本案性騷擾不成立。」等語，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5月6日新北警淡治字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1至132頁及後附之公文袋內不公開資料），與本院上開認定結果相符，亦堪憑採，是本件被告所為是否構成性騷擾行為，即值懷疑。
六、綜上所述，本院依卷內相關證據調查結果，就被告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性騷擾一節，僅有告訴人單一指述及難以證明被告犯行之監視錄影畫面檔案、擷圖，尚無其他補強證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捷提起公訴，檢察官馬凱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天明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13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馬凱蕙
被      告  楊威立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113年度易字第89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387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威立與告訴人即代號AD
    000-H112494號之女童(民國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
    稱A女)素不相識，於112年7月30日12時5分，在新北市○○區○
    ○路0段00號全家超商三芝吉祥店內座位區，被告趁A女自座
    位起身從其面前經過走向A女胞兄而不及抗拒之際，徒手觸
    摸A女之臀部，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騷擾得逞1次。因認被告
    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等語。經審理
    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揭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
    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
    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
    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理由（如
    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有對A女為性騷擾犯行，業據證
    人即告訴人A女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審酌A女與被告素不
    相識，案發時係第一次見到被告，與被告無任何仇恨，當無
    誣陷被告之理，況A女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一致，自
    堪信為真實。又證人B男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當天我跟被告
    坐著聊天，被告手舞足蹈，講到一半A女從旁邊跑過來穿過
    我和被告的中間，後來A女告訴我，她被被告摸臀部很不舒
    服等語；再經原審勘驗案發時之監視錄影光碟，確有見到A
    女穿越被告與B男中間時，被告有用手揮向A女背部之情，足
    認A女之指訴為真，原審逕為被告無罪之判決，違反證據法
    則及論理法則等語。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
    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
    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
    「罪疑唯輕」、「無罪推定」之原則下，即不得遽為不利被
    告之認定。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
    ，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
    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即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程度），
    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法院即應為被告無罪
    之諭知，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
    實質舉證責任之當然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
    主義。
　㈡證人即A女於警詢中證稱：我當天在全家便利商店內，我想去
    找哥哥吃餅乾，我從座位站起來要走去哥哥旁邊時，因為背
    對著被告，他就趁機伸手過來摸我屁股一下，之後他站起來
    離開便利商店等語（偵卷第8頁）；於偵查中證稱：我從椅
    子上過去找哥哥時，我背對被告，被告就摸我屁股等語（偵
    卷第40至41頁）；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當天我與哥哥在全家
    超商內，被告與哥哥在聊天，我在旁邊聽，後來我從旁邊跑
    過去哥哥那邊，被告就從後面摸我屁股，像是用揮的，揮一
    下，大概差不多一秒鐘的時間，實際上有碰到，感覺是摸到
    屁股跟腰部中間（即A女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等語
    （原審卷第139至142頁）。是A女從椅子上起身過去走到哥
    哥旁邊，經過被告前方時，因背對著被告，而遭被告由後方
    摸A女的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位置等情，A女前後所述固屬一
    致。
　㈢惟經原審勘驗案發時之監視錄影光碟，其勘驗結果如下：錄
    影開始時，被告坐在畫面上方顧客用餐區之矮椅上，面向坐
    在高腳椅上之男童(即A女之兄，下稱B男)，坐在高腳椅上之
    A女坐在被告右側，被告與B男對話，過程中被告不斷指向某
    處、B男，隨後又靠著椅背大笑，B男則不斷揮舞雙手、扭動
    身體，A女則看向兩人，保持微笑，隨即站起身，自被告與B
    男中間處走向B男，靠近B男椅子扶手，面向B男之際，被告
    同時以右手拍A女背部（因拍攝角度看不到被告的手拍打A女
    背部的位置及有無接觸到A女身體），A女隨即轉身看向被告
    ，並站立於B男椅子左側，被告則笑著與A女對話，B男則不
    斷揮舞雙手、扭動身體，隨即錄影結束等情，有原審勘驗筆
    錄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可考(原審卷第65至66、71至79頁)。
    是由上開監視錄影畫面可見，A女從椅子上起身，從被告與B
    男中間處走向B男，於面向B男而背對被告時，被告有以手拍
    A女背部下方等情，固與A女前開證述相符。然由被告與B男
    之互動情形、A女走向B男之過程、被告與A女及B男之相對位
    置等節以觀，當時被告與B男面對面交談，被告與B男分別有
    以手揮舞、扭動身體、大笑等表情反應或肢體動作，足見雙
    方對話情形頗為熱烈，此時A女自被告與B男中間處走向B男
    ，走至被告與B男中間時，A女面向B男而背對被告，這時被
    告與B男之視線及互動因A女穿越2人中間而受到干擾，被告
    即以手拍向A女背後，因被告手抬起來的角度及其與A女間之
    相對距離，其往下拍到A女背部時可能碰觸到A女所述之A女
    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惟A女轉身看向被告時，被告
    仍笑著看向A女及B男並與之對話，B男則仍有揮舞、扭動等
    肢體動作，足見被告拍A女背部前後之時間，被告與B男一直
    處於熱烈對話之狀態，則A女穿過被告與B男中間時，已干擾
    到被告與B男對話時之眼神交流及互動狀態，被告因而以手
    拍向A女以示意A女不要擋在被告與B男中間，尚與常情相符
    ；況被告以手拍向A女背部時，其視線仍往B男方向看去(只
    是因其視線遭到A女阻擋而可能無法直接看到B男)，其視角
    並非關注在A女之身體，且當A女轉身看向被告，使被告與B
    男間又有空間可以為視線交流時，被告之眼神仍往B男方向
    看去，亦非關注在A女身上，是被告又能與B男有直接眼神接
    觸時，被告即未再拍打、觸碰A女之身體，足見被告拍向A女
    背部僅為表示其與B男之對話過程遭到A女經過所干擾，尚難
    逕認其上開行為係出於性騷擾A女之意圖。
　㈣證人B男於原審審理中固先證稱：當時A女從我旁邊過去，被
    告的手就伸出來摸A女屁股等語（原審卷第146頁）；惟後改
    稱：我只有看到被告彎腰趴下去，我看到被告伸手，但我實
    際上沒有看到被告碰到A女，剛剛應該是我記錯了等語（原
    審卷第149頁）。則B男究竟有無看到被告觸摸A女身體，B男
    前後所述已有明顯出入，更無法率認被告拍向A女身體之行
    為係基於性騷擾之動機及故意。
　㈤A女對被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事件，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
    分局調查後，認定被告性騷擾行為不成立，其理由略以：監
    視器畫面錄到當時被告與B男相談甚歡，A女起身穿過被告面
    前欲找B男時，被告手碰了A女身後一下，A女轉身面對被告
    聽被告繼續講話，B男則在進行肢體表演；審酌雙方為陌生
    關係，事件發生時被告與B男相談甚歡而連續有伸手指揮之
    動作，惟A女起身穿過被告面前，被告手碰觸到A女身體，難
    認此觸碰行為有性與性別意味，經會議表決，本案性騷擾不
    成立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5月6日新北
    警淡治字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
    可參（原審卷第131至132頁及後附之公文袋內不公開資料）
    ，此一調查結果核與本院前開認定結果相符，更可見被告以
    手拍向A女背部之行為並非基於性騷擾之意圖及故意甚明。
四、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求，並於判
    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對於原審取捨
    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
    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
    ，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綜上，檢察官上
    訴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審理期日到庭，爰不待其
    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捷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啓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89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威立　
指定辯護人　李巧雯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243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威立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威立與代號AD000-H112494號之女童(
    民國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素不相識，
    於112年7月30日12時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全家
    超商三芝吉祥店內座位區，楊威立趁A女自座位起身從其面
    前經過走向A女胞兄而不及抗拒之際，徒手觸摸A女之臀部，
    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騷擾得逞1次。因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
    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
    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
    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
    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
    判例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
    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
    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
    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
    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
    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
    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
    例參照）。又告訴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
    ，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
    復按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通常與被告處於利益絕對相
    反之立場，陳述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
    完全真實，證明力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告訴人立於證
    人地位所為之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證及陳述無瑕疵可指，仍
    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
    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
    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
    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478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復按性
    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
    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
    為，構成本罪。而該條所規定之「性騷擾」，係指帶有性暗
    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感覺，行為人
    具有性暗示而調戲被害人之意，以滿足調戲對方之目的，屬
    性騷擾之犯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736號刑事判決意
    旨參照）。另上開條項雖例示禁止觸及他人臀部、胸部；然
    為避免對被害人其他身體部位身體決定自由之保護，有所疏
    漏，另規定以「其他身體隱私處」作為概括性補充規定。而
    所謂「其他身體隱私處」，乃不確定法律概念。客觀上固然
    包括男女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部等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
    身體隱私或性敏感部位。至於其他身體部位，諸如耳朵、脖
    子、肚臍、腰部、肩膀、背部、小腿、大腿外側及膝蓋腿等
    男女身體部位，究竟是否屬於前開條文所稱「其他身體隱私
    處」，解釋上當非僅以該身體部位是否外露為斷，而係以該
    等身體部位如遭行為人親吻、擁抱或觸摸，該等作為是否與
    性有關，而足以引發被害人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
    和狀態遭受破壞以為認定，而此等認定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
    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
    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
    綜合判斷之（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罪嫌，無非係
    以告訴人A女之指述及監視錄影畫面等證據為憑。
四、訊據被告楊威立矢口否認上揭犯行，辯稱：伊當時沒有碰觸
    到A女，也沒有性騷擾A女的故意等語。
五、經查：
　㈠證人即A女於警詢中證稱：我今天中午12點左右在全家便利商
    店（新北市○○區○○路○段00號）內，我當時想去找哥哥吃餅
    乾，我從座位站起來要走去哥哥旁邊的時候，因為背對著那
    個阿伯，他就趁機伸手過來摸我屁股一下，之後他站起來離
    開便利商店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24387號卷〈下稱偵卷〉第
    8頁），於偵查中證稱：（你在從椅子上過去找你哥哥時，
    阿伯對你做了什麼事？）因為我走過去找我哥哥時，我背對
    他，他就摸我的屁股等語（見偵卷第40至41頁），及於本院
    審理時證稱：案發當天伊與哥哥（即B男）在全家超商三芝
    吉祥店內，被告與哥哥在聊天，伊在旁邊聽，後來伊從旁邊
    跑過去哥哥那邊，被告就從後面摸我屁股，像是用揮的，揮
    一下，大概差不多一秒鐘的時間，實際上有碰到，感覺是摸
    到屁股跟腰部中間（經司法詢問員與A女確認為「A女臀部上
    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39、140、
    142頁），固指稱被告於案發當時有摸伊「屁股」等情。惟
    本院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店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錄影
    開始時，一身穿灰色短袖上衣之男子（對照卷內資料，應係
    被告楊威立，下稱被告），坐在畫面上方顧客用餐區之矮椅
    上，面向一名身穿橘色短袖上衣、坐在高腳椅上之男童（下
    稱B男），另一名身穿黑色短袖上衣、坐在高腳椅上之女童
    （對照卷內資料，應係告訴人A女，下稱A女）坐在被告右側
    ，另相鄰被告、A女、B男之右側長桌、靠窗圓桌各有2名顧
    客（共4人）坐於該處。被告與B男對話，過程中被告不斷指
    向某處、B男，隨後又靠著椅背大笑，B男則不斷揮舞雙手、
    扭動身體，A女則看向兩人，保持微笑，隨即站起身，自被
    告與B男中間處走向B男，靠近B男椅子扶手，面向B男之際，
    被告同時身體微向前傾伸右手由上往下拍A女背部（因拍攝
    角度看不到被告的手拍打A女背部的位置及有無接觸到A女身
    體），A女隨即轉身看向被告，站立於B男椅子左側，被告則
    笑著與A女對話，而B男則不斷揮舞雙手、扭動身體，隨即錄
    影結束（如截圖1至17）。」等情，此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及
    相關截圖在卷足稽（見本院卷第65至66頁、71至86頁），由
    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觀之，因監視器拍攝角度關係，被告為
    A女身體遮擋，故無法判斷被告伸右手拍打A女背部之位置及
    有無接觸到A女身體，是A女指稱被告伸手摸伊「屁股」等語
    ，是否可採，容非無疑。
　㈡證人B男於本院審理時，先證稱：當時A女從我旁邊過去，被
    告的手就伸出來摸A女的屁股等語（見本院卷第146頁），惟
    又稱：我只有看到被告彎腰趴下去，我看到被告伸手，我不
    太確定被告伸那隻手，我忘記有無看到被告碰到A女的畫面
    等語，嗣經本院向其確認究有無看到被告的手勢時，其答稱
    ：剛剛應該是我記錯了，我實際上應沒有看到；我好像沒有
    看到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是證人B男之供述已顯得前
    後不一，且最後確認沒有看到被告碰觸A女的手部動作，是B
    男之證述尚不得作為A女指述之補強證據。
　㈢又從A女證述被告係以手拍打其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
    究否屬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稱之「觸摸其他身體隱
    私處」，且被告所為是否係出於「性騷擾之犯意」，應依社
    會通念及告訴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背景、
    環境、當事人關係、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等具體
    事實，為綜合判斷。本件A女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被
    告揮一下碰到伊屁股，伊覺得很不舒服，伊覺得伊好像被侵
    犯的感覺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然於本案中，衡酌被
    告與告訴人並非素不相識，且被告年已75歲，A女及B男則為
    兒童，被告以老者身份與年幼之A女及B男聊天嬉戲，尚無違
    常情，且當時係在公眾得出入之便利商店用餐區之公開場合
    ，其旁邊尚有多名顧客在店內用餐及購物而在場目睹，難認
    被告在眾目睽睽之下，在主觀上即有性暗示而為調戲之性騷
    擾犯意，或所為前揭舉止係帶有性含意、性暗示之挑逗、調
    戲，而坐實自己之罪行，尚難與乘私下無人之際而伸手撫摸
    他人身體隱私部位之乘人不及抗拒為性騷擾行為而相類比本
    案情形。況被告於起身離去上揭全家超商而從A女身後經過
    時，亦無再次伸手碰觸A女身體之舉動等情，業據證人A女於
    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144頁），亦有本院上揭
    勘驗筆錄及相關截圖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82至85頁），參
    以被告係在A女走向其與B男，而擋在其與B男中間之際，始
    同時身體微向前傾伸出右手由上往下拍向A女背部，狀似提
    醒A女或與其打招呼，縱有接觸到A女身體，亦係在一瞬間，
    且僅止一下，並無將手停留在A女身體上下游移之撫摸舉動
    ，能否與性騷擾行為等同視之，殊屬有疑。是被告並無反覆
    碰觸A女身體之情事，其前揭舉止既難認與性有關，自難僅
    憑A女個人主觀感受，即行認定被告該當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
    5條第1項規定所稱「觸摸其他身體隱私處」之性騷擾行為及
    犯意。　　
　㈣另稽諸告訴人對被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事件，業經新北市政
    府警察局淡水分局調查後，認未有積極證據證明有性騷擾事
    件，而判定本案被告性騷擾行為不成立，其理由係認：「⒈
    監視器畫面錄到當時加害人（即被告，下同）與被害人哥哥
    （即B男，下同）相談甚歡，被害人（即A女，下同）起身穿
    過加害人面前欲找哥哥時，加害人手碰了被害人身後一下，
    被害人轉身面對加害人聽加害人繼續講話，而被害人哥哥則
    在進行肢體表演。⒉審酌雙方為陌生關係；檢視監視器畫面
    ，事件發生時加害人與被害人哥哥相談甚歡而連續有伸手指
    揮之動作，惟被害人起身穿過加害人面前，加害人手碰觸到
    被害人身體，難認此觸碰行為有性與性別意味，經會議表示
    ，成立性騷擾3票、不成立性騷擾8票，本案性騷擾不成立。
    」等語，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5月6日新北
    警淡治字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報告
    書」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1至132頁及後附之公文
    袋內不公開資料），與本院上開認定結果相符，亦堪憑採，
    是本件被告所為是否構成性騷擾行為，即值懷疑。
六、綜上所述，本院依卷內相關證據調查結果，就被告於上開時
    、地對告訴人性騷擾一節，僅有告訴人單一指述及難以證明
    被告犯行之監視錄影畫面檔案、擷圖，尚無其他補強證據，
    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
    度，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應為
    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捷提起公訴，檢察官馬凱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天明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13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馬凱蕙
被      告  楊威立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89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3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威立與告訴人即代號AD000-H112494號之女童(民國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素不相識，於112年7月30日12時5分，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全家超商三芝吉祥店內座位區，被告趁A女自座位起身從其面前經過走向A女胞兄而不及抗拒之際，徒手觸摸A女之臀部，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騷擾得逞1次。因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等語。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揭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有對A女為性騷擾犯行，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審酌A女與被告素不相識，案發時係第一次見到被告，與被告無任何仇恨，當無誣陷被告之理，況A女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一致，自堪信為真實。又證人B男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當天我跟被告坐著聊天，被告手舞足蹈，講到一半A女從旁邊跑過來穿過我和被告的中間，後來A女告訴我，她被被告摸臀部很不舒服等語；再經原審勘驗案發時之監視錄影光碟，確有見到A女穿越被告與B男中間時，被告有用手揮向A女背部之情，足認A女之指訴為真，原審逕為被告無罪之判決，違反證據法則及論理法則等語。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之原則下，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即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程度），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法院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之當然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
　㈡證人即A女於警詢中證稱：我當天在全家便利商店內，我想去找哥哥吃餅乾，我從座位站起來要走去哥哥旁邊時，因為背對著被告，他就趁機伸手過來摸我屁股一下，之後他站起來離開便利商店等語（偵卷第8頁）；於偵查中證稱：我從椅子上過去找哥哥時，我背對被告，被告就摸我屁股等語（偵卷第40至41頁）；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當天我與哥哥在全家超商內，被告與哥哥在聊天，我在旁邊聽，後來我從旁邊跑過去哥哥那邊，被告就從後面摸我屁股，像是用揮的，揮一下，大概差不多一秒鐘的時間，實際上有碰到，感覺是摸到屁股跟腰部中間（即A女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等語（原審卷第139至142頁）。是A女從椅子上起身過去走到哥哥旁邊，經過被告前方時，因背對著被告，而遭被告由後方摸A女的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位置等情，A女前後所述固屬一致。
　㈢惟經原審勘驗案發時之監視錄影光碟，其勘驗結果如下：錄影開始時，被告坐在畫面上方顧客用餐區之矮椅上，面向坐在高腳椅上之男童(即A女之兄，下稱B男)，坐在高腳椅上之A女坐在被告右側，被告與B男對話，過程中被告不斷指向某處、B男，隨後又靠著椅背大笑，B男則不斷揮舞雙手、扭動身體，A女則看向兩人，保持微笑，隨即站起身，自被告與B男中間處走向B男，靠近B男椅子扶手，面向B男之際，被告同時以右手拍A女背部（因拍攝角度看不到被告的手拍打A女背部的位置及有無接觸到A女身體），A女隨即轉身看向被告，並站立於B男椅子左側，被告則笑著與A女對話，B男則不斷揮舞雙手、扭動身體，隨即錄影結束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可考(原審卷第65至66、71至79頁)。是由上開監視錄影畫面可見，A女從椅子上起身，從被告與B男中間處走向B男，於面向B男而背對被告時，被告有以手拍A女背部下方等情，固與A女前開證述相符。然由被告與B男之互動情形、A女走向B男之過程、被告與A女及B男之相對位置等節以觀，當時被告與B男面對面交談，被告與B男分別有以手揮舞、扭動身體、大笑等表情反應或肢體動作，足見雙方對話情形頗為熱烈，此時A女自被告與B男中間處走向B男，走至被告與B男中間時，A女面向B男而背對被告，這時被告與B男之視線及互動因A女穿越2人中間而受到干擾，被告即以手拍向A女背後，因被告手抬起來的角度及其與A女間之相對距離，其往下拍到A女背部時可能碰觸到A女所述之A女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惟A女轉身看向被告時，被告仍笑著看向A女及B男並與之對話，B男則仍有揮舞、扭動等肢體動作，足見被告拍A女背部前後之時間，被告與B男一直處於熱烈對話之狀態，則A女穿過被告與B男中間時，已干擾到被告與B男對話時之眼神交流及互動狀態，被告因而以手拍向A女以示意A女不要擋在被告與B男中間，尚與常情相符；況被告以手拍向A女背部時，其視線仍往B男方向看去(只是因其視線遭到A女阻擋而可能無法直接看到B男)，其視角並非關注在A女之身體，且當A女轉身看向被告，使被告與B男間又有空間可以為視線交流時，被告之眼神仍往B男方向看去，亦非關注在A女身上，是被告又能與B男有直接眼神接觸時，被告即未再拍打、觸碰A女之身體，足見被告拍向A女背部僅為表示其與B男之對話過程遭到A女經過所干擾，尚難逕認其上開行為係出於性騷擾A女之意圖。
　㈣證人B男於原審審理中固先證稱：當時A女從我旁邊過去，被告的手就伸出來摸A女屁股等語（原審卷第146頁）；惟後改稱：我只有看到被告彎腰趴下去，我看到被告伸手，但我實際上沒有看到被告碰到A女，剛剛應該是我記錯了等語（原審卷第149頁）。則B男究竟有無看到被告觸摸A女身體，B男前後所述已有明顯出入，更無法率認被告拍向A女身體之行為係基於性騷擾之動機及故意。
　㈤A女對被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事件，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調查後，認定被告性騷擾行為不成立，其理由略以：監視器畫面錄到當時被告與B男相談甚歡，A女起身穿過被告面前欲找B男時，被告手碰了A女身後一下，A女轉身面對被告聽被告繼續講話，B男則在進行肢體表演；審酌雙方為陌生關係，事件發生時被告與B男相談甚歡而連續有伸手指揮之動作，惟A女起身穿過被告面前，被告手碰觸到A女身體，難認此觸碰行為有性與性別意味，經會議表決，本案性騷擾不成立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5月6日新北警淡治字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可參（原審卷第131至132頁及後附之公文袋內不公開資料），此一調查結果核與本院前開認定結果相符，更可見被告以手拍向A女背部之行為並非基於性騷擾之意圖及故意甚明。
四、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求，並於判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綜上，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審理期日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捷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啓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89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威立　
指定辯護人　李巧雯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43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威立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威立與代號AD000-H112494號之女童(民國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素不相識，於112年7月30日12時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全家超商三芝吉祥店內座位區，楊威立趁A女自座位起身從其面前經過走向A女胞兄而不及抗拒之際，徒手觸摸A女之臀部，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騷擾得逞1次。因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又告訴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復按告訴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通常與被告處於利益絕對相反之立場，陳述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告訴人立於證人地位所為之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證及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478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復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構成本罪。而該條所規定之「性騷擾」，係指帶有性暗示之動作，具有調戲之含意，讓人有不舒服之感覺，行為人具有性暗示而調戲被害人之意，以滿足調戲對方之目的，屬性騷擾之犯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73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上開條項雖例示禁止觸及他人臀部、胸部；然為避免對被害人其他身體部位身體決定自由之保護，有所疏漏，另規定以「其他身體隱私處」作為概括性補充規定。而所謂「其他身體隱私處」，乃不確定法律概念。客觀上固然包括男女生殖器、大腿內側、鼠蹊部等通常社會觀念中屬於身體隱私或性敏感部位。至於其他身體部位，諸如耳朵、脖子、肚臍、腰部、肩膀、背部、小腿、大腿外側及膝蓋腿等男女身體部位，究竟是否屬於前開條文所稱「其他身體隱私處」，解釋上當非僅以該身體部位是否外露為斷，而係以該等身體部位如遭行為人親吻、擁抱或觸摸，該等作為是否與性有關，而足以引發被害人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遭受破壞以為認定，而此等認定應依社會通念及被害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綜合判斷之（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A女之指述及監視錄影畫面等證據為憑。
四、訊據被告楊威立矢口否認上揭犯行，辯稱：伊當時沒有碰觸到A女，也沒有性騷擾A女的故意等語。
五、經查：
　㈠證人即A女於警詢中證稱：我今天中午12點左右在全家便利商店（新北市○○區○○路○段00號）內，我當時想去找哥哥吃餅乾，我從座位站起來要走去哥哥旁邊的時候，因為背對著那個阿伯，他就趁機伸手過來摸我屁股一下，之後他站起來離開便利商店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24387號卷〈下稱偵卷〉第8頁），於偵查中證稱：（你在從椅子上過去找你哥哥時，阿伯對你做了什麼事？）因為我走過去找我哥哥時，我背對他，他就摸我的屁股等語（見偵卷第40至41頁），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天伊與哥哥（即B男）在全家超商三芝吉祥店內，被告與哥哥在聊天，伊在旁邊聽，後來伊從旁邊跑過去哥哥那邊，被告就從後面摸我屁股，像是用揮的，揮一下，大概差不多一秒鐘的時間，實際上有碰到，感覺是摸到屁股跟腰部中間（經司法詢問員與A女確認為「A女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39、140、142頁），固指稱被告於案發當時有摸伊「屁股」等情。惟本院當庭勘驗案發當時店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錄影開始時，一身穿灰色短袖上衣之男子（對照卷內資料，應係被告楊威立，下稱被告），坐在畫面上方顧客用餐區之矮椅上，面向一名身穿橘色短袖上衣、坐在高腳椅上之男童（下稱B男），另一名身穿黑色短袖上衣、坐在高腳椅上之女童（對照卷內資料，應係告訴人A女，下稱A女）坐在被告右側，另相鄰被告、A女、B男之右側長桌、靠窗圓桌各有2名顧客（共4人）坐於該處。被告與B男對話，過程中被告不斷指向某處、B男，隨後又靠著椅背大笑，B男則不斷揮舞雙手、扭動身體，A女則看向兩人，保持微笑，隨即站起身，自被告與B男中間處走向B男，靠近B男椅子扶手，面向B男之際，被告同時身體微向前傾伸右手由上往下拍A女背部（因拍攝角度看不到被告的手拍打A女背部的位置及有無接觸到A女身體），A女隨即轉身看向被告，站立於B男椅子左側，被告則笑著與A女對話，而B男則不斷揮舞雙手、扭動身體，隨即錄影結束（如截圖1至17）。」等情，此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及相關截圖在卷足稽（見本院卷第65至66頁、71至86頁），由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觀之，因監視器拍攝角度關係，被告為A女身體遮擋，故無法判斷被告伸右手拍打A女背部之位置及有無接觸到A女身體，是A女指稱被告伸手摸伊「屁股」等語，是否可採，容非無疑。
　㈡證人B男於本院審理時，先證稱：當時A女從我旁邊過去，被告的手就伸出來摸A女的屁股等語（見本院卷第146頁），惟又稱：我只有看到被告彎腰趴下去，我看到被告伸手，我不太確定被告伸那隻手，我忘記有無看到被告碰到A女的畫面等語，嗣經本院向其確認究有無看到被告的手勢時，其答稱：剛剛應該是我記錯了，我實際上應沒有看到；我好像沒有看到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是證人B男之供述已顯得前後不一，且最後確認沒有看到被告碰觸A女的手部動作，是B男之證述尚不得作為A女指述之補強證據。
　㈢又從A女證述被告係以手拍打其臀部上緣接近下腰部的位置，究否屬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稱之「觸摸其他身體隱私處」，且被告所為是否係出於「性騷擾之犯意」，應依社會通念及告訴人個別情狀，並參酌個案審酌事件發生背景、環境、當事人關係、行為人言詞、行為及相對人認知等具體事實，為綜合判斷。本件A女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被告揮一下碰到伊屁股，伊覺得很不舒服，伊覺得伊好像被侵犯的感覺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然於本案中，衡酌被告與告訴人並非素不相識，且被告年已75歲，A女及B男則為兒童，被告以老者身份與年幼之A女及B男聊天嬉戲，尚無違常情，且當時係在公眾得出入之便利商店用餐區之公開場合，其旁邊尚有多名顧客在店內用餐及購物而在場目睹，難認被告在眾目睽睽之下，在主觀上即有性暗示而為調戲之性騷擾犯意，或所為前揭舉止係帶有性含意、性暗示之挑逗、調戲，而坐實自己之罪行，尚難與乘私下無人之際而伸手撫摸他人身體隱私部位之乘人不及抗拒為性騷擾行為而相類比本案情形。況被告於起身離去上揭全家超商而從A女身後經過時，亦無再次伸手碰觸A女身體之舉動等情，業據證人A女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144頁），亦有本院上揭勘驗筆錄及相關截圖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82至85頁），參以被告係在A女走向其與B男，而擋在其與B男中間之際，始同時身體微向前傾伸出右手由上往下拍向A女背部，狀似提醒A女或與其打招呼，縱有接觸到A女身體，亦係在一瞬間，且僅止一下，並無將手停留在A女身體上下游移之撫摸舉動，能否與性騷擾行為等同視之，殊屬有疑。是被告並無反覆碰觸A女身體之情事，其前揭舉止既難認與性有關，自難僅憑A女個人主觀感受，即行認定被告該當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所稱「觸摸其他身體隱私處」之性騷擾行為及犯意。　　
　㈣另稽諸告訴人對被告提出之性騷擾申訴事件，業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調查後，認未有積極證據證明有性騷擾事件，而判定本案被告性騷擾行為不成立，其理由係認：「⒈監視器畫面錄到當時加害人（即被告，下同）與被害人哥哥（即B男，下同）相談甚歡，被害人（即A女，下同）起身穿過加害人面前欲找哥哥時，加害人手碰了被害人身後一下，被害人轉身面對加害人聽加害人繼續講話，而被害人哥哥則在進行肢體表演。⒉審酌雙方為陌生關係；檢視監視器畫面，事件發生時加害人與被害人哥哥相談甚歡而連續有伸手指揮之動作，惟被害人起身穿過加害人面前，加害人手碰觸到被害人身體，難認此觸碰行為有性與性別意味，經會議表示，成立性騷擾3票、不成立性騷擾8票，本案性騷擾不成立。」等語，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113年5月6日新北警淡治字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1至132頁及後附之公文袋內不公開資料），與本院上開認定結果相符，亦堪憑採，是本件被告所為是否構成性騷擾行為，即值懷疑。
六、綜上所述，本院依卷內相關證據調查結果，就被告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性騷擾一節，僅有告訴人單一指述及難以證明被告犯行之監視錄影畫面檔案、擷圖，尚無其他補強證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捷提起公訴，檢察官馬凱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天明


